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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銀行公會發出的智障人士銀行服務指引 

 

謹通知貴機構留意香港銀行公會(「銀行公會」)今日發出的《智障人士銀

行服務指引》(「《指引》」)。 

 

香港金融管理局(「金管局」)重視推動香港的普及金融，並一直積極鼓勵

銀行業履行這方面的企業社會責任。金管局提醒銀行為公眾提供銀行服務

時，亦應特別留意有需要的客戶。繼 2018 年 3 月發出《無障礙銀行服務

實務指引》後，銀行公會與金管局合作並與相關持份者聯繫，制定《智障

人士銀行服務指引》。《指引》列載銀行公會為提升有需要客戶享用銀行

服務的機會而建議業界採納的原則和良好做法。 

 

金管局預期所有提供零售銀行服務的銀行需遵守《指引》建議的做法，並

鼓勵其他認可機構也因應情況遵守有關建議，以提升其向有需要客戶提供

的服務。在落實《指引》建議的過程中，銀行應向主要接觸客戶的前線員

工提供適當指引及培訓，確保他們能理解及以適當方法與客戶溝通，並因

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合適的服務。  

 

金管局會監察落實《指引》的情況，並繼續與銀行業合作推動香港的普及

金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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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 機 構 如 對 本 通 告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與 本 局 聯 絡

(financial_inclusion@hkma.iclnet.hk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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